
四、論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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果指疾病的症與狀及衰老的異常形態與異常指數，其因皆由
體傷及熱能不足所致。至於西醫病名及病因，不過是據果的不同
特徵加以命名，已含在果中，不再另列。

有疾病與衰老必有症狀與異常，症狀與異常可感可見，是疾
病與衰老之具體表徵，而疾病與衰老則是所有症狀與異常的抽象
代名詞。症狀可再細分為症與狀，其中「症」指不適感 ( 包括功
能紊亂 ) 及體力虛弱，「狀」指體表組織受損，而症與狀同異常
一樣，都不會產生其他症狀。歷來的習慣，不論是症或狀，都一
概統稱為症狀，但二者常有不同的體傷來源。至於異常亦可再細
分為異常形態與異常指數，異常形態指目視手觸可辨但還未達到
狀的體表組織受損程度的非正常形態，以及儀器檢測出來的體內
非正常形態；異常指數指儀器檢測出來的非正常指數。它們既非
症也非狀，也不會導致其他症狀，故非疾病，亦與疾病無因果關係。

症狀

「症」的不適感如疼痛、痠、麻、癢、脹、 悶、刺、暈、口苦、
灼熱、潮熱、下墜感……等，多屬他處體傷所致；「症」的功能
紊亂，其不適感更具體如失眠、煩躁、食不下、發燒、氣喘、多
汗、流鼻涕、耳鳴、耳聾、耳流膿、口眼歪斜、咳嗽、嘔吐、腹瀉、
便秘、小便困難、白帶、抽筋、扳機指……等，或屬他處或屬本
處體傷所致；「症」的體力虛弱，可顯示出生命的脆弱或危險如
行動遲緩無力、異常疲憊、癱瘓、肌肉萎縮、暴瘦、聲音微弱、
面無光澤、肢體冰冷、怕冷、發抖、水腫……等，多屬本處體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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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致。「症」的體傷位置分類僅供參考，並不絕對。其準確位置
還必須經按推原始痛點後，視病症改善與否，才可確認為他處或
本處，絕不能單憑感覺或目視。「狀」的體表組織受損，主要包括
傷口及皮膚病如外傷腫脹、破皮、出血、目赤、口瘡、疔瘡、潰爛、
燙傷、化學毒液灼傷、青春痘、牛皮癬、乾癬、紅疹、褥瘡……等，
屬本處體傷所致。可見，「狀」單憑目視即可分辨。

這裡將「症」與「狀」分開，即是為了指出「狀」消失後，
「症」未必能解除；反過來，「症」解除後，「狀」也未必會消失。
譬如腫痛，常見有腫消而痛仍在，或痛消而腫依舊的現象，即可
證明「症」與「狀」可由不同體傷所致，其間並無因果關係。

異常

 目視手觸可辨身體的異常形態如髮白、面皺、駝背、高低肩、
長短腿、筋結、筋粗、筋沾黏、筋緊繃、骨移位……等。儀器檢
測出來的體內異常形態如癌腫瘤、子宮肌瘤、纖維瘤、瘜肉、脾
腫大、腎萎縮、腦萎縮、肝硬化、肺纖維化、心血管堵塞、心肌
梗塞、腦梗塞、腦溢血、潰瘍、發炎、沾黏、骨刺、骨頭壞死、
關節變形、脊椎側彎、椎間盤突出、各種結石……等；儀器檢測
出來的異常指數如異常的血壓、血糖、血脂、尿酸、癌指數、肝
指數、腎指數、膽固醇……等。由於有疾病症狀才有醫學，因此
人之健康與否是以「症狀之有無」為準，而所有身體的異常，既
不是「症」的不適感及體力虛弱與「狀」的體表組織受損，也不能
反映熱能不足及體傷的真實狀況，跟判斷健康與否的診斷及從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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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除症狀的治療無關，故不必再細究其中儀器檢測體內的異常形
態有無狀的組織受損。

通過儀器檢測發現異常，往往須忍饑挨餓空腹進行，甚至還
須忍受像麻醉劑、內視鏡、放射線、抽脊髓、穿刺、切片……等
所帶來的不適與風險。殊不知付出這麼多代價，查出的異常不僅
不是疾病之因，也不是疾病本身。

醫學中的一大誤區，就是將異常當成疾病之因或疾病本身。
異常不是疾病之因，是因為異常與疾病一樣，皆由體傷及熱能不
足所致，屬果而非因。如果將異常當成疾病之因，就會犯了兩種
錯誤，首先是「一症多因」的錯，即認為一種症狀可由多種異常
所致，比如痛症可由異常形態如腫瘤、骨刺、椎間盤突出、結石、
潰瘍、沾黏、發炎等，或異常指數如高尿酸、高血糖等引起。但
原始點經臨床實證確認所有症狀皆由體傷直接導致，即體傷這一
種因可導致多種症狀之果，例如頭部體傷可導致頭痛、眼乾、鼻
塞、耳鳴、牙痛、面麻等所有頭面部病症，也就是「一因多症」，
而非「一症多因」。而且「一症多因」意即「一果多因」也於理
不通，這正如一個母親 ( 因 ) 可生出很多孩子 ( 果 )，而一個孩子
( 果 ) 不可能會有很多生身母親 ( 因 )。所以認為一種症狀可由多
種異常所致的「一症多因」，本質上是倒果為因，是不能成立的。

其次是「果生果」的錯，即認為一種異常可導致多種症狀，
比如腸沾黏可導致腹痛、腹脹，闌尾炎可導致腹膜炎、敗血症，
肝硬化可導致腹水、食不下，肺纖維化可導致咳嗽、氣喘，糖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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病可導致皮膚潰爛、眼睛瞎，高血壓可導致頭暈、腦中風，腦溢
血或腦梗塞可導致昏迷、偏癱、口眼歪斜，心血管堵塞可導致心
悸、胸悶、胸痛，心肌梗塞可導致昏迷、猝死，癌腫瘤可導致倦怠、
暴瘦、疼痛，甚至死亡。但就像髮白不會導致頭痛、頭暈，面皺
不會導致膚癢、潰爛一樣，果是不可能生果的。反之，要是果可
以生果，則如同不須父母，孩子本身就可生出弟妹來；一顆蘋果
也可以生出同一樹上的其他蘋果，甚至香蕉、葡萄來，這豈不是
天下大亂？因此，認為一種異常可導致各種症狀，即一種果可生
出多種果的「果生果」觀點，本質上也是倒果為因不能成立。

至於異常不是疾病本身，是因為異常既不是疾病「症」的不
適感及體力虛弱，也不是「狀」的體表組織受損，而是自然規律
所呈現的衰老敗壞現象。由於身體衰老敗壞程度各個不同，所以
即使同屬一個年齡層仍會有個體的差異。這些差異，無論如何努
力改善，有些仍會超出正常標準，而被視為異常。且隨著體傷與
熱能不足的日漸惡化，身體衰老敗壞程度也會加重而出現更多異
常，但這些異常卻非疾病本身。

正因為異常既不是疾病之因，也不是疾病本身，異常與疾病
之間無因果關係，所以儀器檢測出來的異常不能反映健康的真實
狀況。這就是常見身體有病，檢測結果卻正常；身體無病，檢測
結果卻異常的原因。因此，雖然從因改善體傷及熱能不足，或可
使異常恢復正常，但醫學要治療的是疾病症狀，而非衰老異常。
明瞭此理，就不必想方設法，刻意要解決衰老敗壞所帶來的異常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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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去追求儀器檢測的所謂人為「正常」標準。只有當其中的異常
形態已影響到生活作息，從因治療無效的情形下，才可從果下手，
治療此異常形態。

總之，異常只是衰老敗壞的現象，它們既不是導致疾病症
狀的因，也不是疾病本身。醫學要解決的是疾病而非衰老，如
果為了解除症狀或檢測正常，卻將異常當成治療對象，它就犯
了「倒果為因而說一症多因或果生果」與「將衰老當成疾病而
使病人變多」的過失，如此治療不僅違反了自然規律，還超出
了醫學範疇。


